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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5 月，生态环境部印发《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改革
方案》），确定了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目标和总体思路，改革方案明确提出“到 2025
年，环境信息强制性披露制度基本形成，企业依法按时、如实披露环境信息，多方协作共管
机制有效运行，监督处罚措施严格执行，法治建设不断完善，技术规范体系支撑有力，社会
公众参与度明显上升。”

随后《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以下简称管理办法）、《企业环境信息依法
披露格式准则》等配套文件陆续发布，明确环境信息依法披露主体，细化信息披露内容、形
式、时限要求，规范信息披露格式。

《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管理办法》自 2022 年 2 月 8 日起施行，2023 年是信披企业依
据办法公开“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年度报告”的第一年。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进展如何？中国
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绿色江南、空气侠、上海青悦、
绿行太行、南昌青赣、芜湖生态中心等多家环保机构观察如下：

 披露主体公开及接受社会监督：

根据管理办法，设区的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于每年 3 月底前确定本年度环境信息
依法披露企业名单（以下简称信披名单），并向社会公布。企业名单公布前应当在政府网站
上进行公示，征求公众意见；公示期限不得少于十个工作日。

根据网络调研，以及信息公开申请，截至当前，全国 337 个地级以上地级市中，332 个
地区生态环境部门已经主动，或者在社会申请公开等推动下公开了本年度信披名单，尚有辽
源、通化、锡林郭勒、果洛、宝鸡 5 个城市，未落实信披名单公开。

环境信息依法披露企业名单是落实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的前提和保障，中国政法大学
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公众环境研究中心、绿色江南、空气侠、上海青悦、绿行太行、
南昌青赣、芜湖生态中心等多家环保机构，在信披名单观察过程中发现部分符合纳入条件的
企业未纳入信披名单，项目组联合向相关生态环境部门提交意见反馈信。

本年度共计向 45 个地区生态环境部门发出提示，其中 31 个地区回应环保组织提示，
除大连、贵阳因处罚信息已经撤销、异地处罚等原因，未采纳环保组织意见外，其他地区全
部或部分采纳了环保组织意见，共计 50 家企业经提示后被纳入信批名单。



 信息披露系统建设

管理办法明确要求“生态环境部、设区的市级以上地方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依托政府
网站等设立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系统，集中公布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内容，供社会公众
免费查询。”同时，管理办法要求“企业应当于每年 3 月 15 日前披露上一年度 1 月 1 日至 12
月 31 日的环境信息”。

鉴于此，中国政法大学环境资源法研究和服务中心和公众环境研究中心，于 2023 年 2
月 6 日起，向各省区市发起信息公开申请，其中 11 个省区市回复了平台链接，其余地区回
复尚在建设中/调试中，

2 月，结合信息公开申请，以及网络调研，项目组观察到 13 个省区完成了环境信息披
露系统建设并向公众开放，其中陕西、江苏、广东开始安排企业填报和披露相关数据；3 月
初，公开渠道可以获取的信息披露系统达到 21 个，4 月初达到 27 个。截至 10 月 19 日，除
了宁夏外，其他地区均已建成环境信息披露系统并向社会开放。

2022 年度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年报公开主要集中在 3 月，其中项目组观察数据如下：



分析前述平台公开的 2022 年信披名单，以及公开的 2022 年度报告，除广西尚有 169
家信披企业未公开 2022 年年报外，其余地区只有少许遗漏，信披企业年报公开率基本达到
100%。

注：

①年报公开率以平台公开的 2022 年信披名单，及 2022 年年报数量比较而得，如果有
所出入，欢迎随时联络蔚蓝地图，我们将进一步核实并修正。

②北京信息披露系统从 6 月开始升级，项目组致电了解到，目前平台还未完成升级，待
升级完成后恢复平台公开。

③分析数据节选时间：截至 2023 年 11 月 6 日。

 信披报告内容完整性观察

当前开放的环境信息披露系统中，除广东省仅公开 PDF 版本企业环境信息年度报告外，
其余地区均以信息化方式，按照不同信息类别，向社会公开辖区企业环境信息年报。其中，
污染物排放信息，工业固体废物、危险废物、碳排放情况等信息，基本以统一规范格式公开，
便利社会获取和分析应用。



同时，项目组观察到，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制度改革，企业环境信息披露报告的公开，
进一步扩展了企业碳信息披露。基于对各地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进展的的观察工作，项目
组初步挑选上海、天津、重庆、福建、贵州、河南、江苏、陕西、四川、浙江 10 个地区的
32061 份 2022 年年度报告开展分析，重点对碳排放信息披露情况进行分析。分析结果显示，
上述 10 省市共 3464 家信披企业公开了 6424 条 2021、2022 年度碳排放信息，其中有 739
家企业属于纳入全国碳市场的发电企业，除去发电企业，还有 5012 条数据碳数据来自其他
行业企业的主动披露，包括地方碳市场的企业，还有一部分未列入碳市场的企业。

生态环境部环境规划院院长、中国工程院院士王金南，在解读环境信息披露制度时表示
“环境信息披露是国际上落实企业环境责任的通行做法，欧盟、美国等国家建立了企业环境
信息披露制度，从实施效果来看，强化了企业环境意识，推进了绿色转型发展，增强了温室
气体和污染物减排的自主性和积极性”。当前中国正在施行的环境信息披露改革，拓展了更
多企业主体履行环境信息披露责任，向社会规划化披露更综合的环境信息。基于此，我们建
议：



 企业碳排放的核算和信息公开，是企业加强自身环境管理，有效开展气候行动的关
键基础，推动企业积极参与双碳进程，同时，对绿色金融，绿色供应链，发挥着
积极的促进作用。

目前信息依法披露已经成为扩展企业碳信息披露的重要渠道，碳重点排放单位，
有相当的能耗和排放，我们建议考虑这部分企业完全纳入信披名单，从而向社会
披露碳相关数据。

 开展环境信息披露有助于推动社会公众参与，信息全面、及时、完整、友好地披露，
将进一步提升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的积极性和有效性。

企业环境信息依法披露平台，是八万余家信披企业披露环境信息统一平台，建议，
进一步规范企业信息披露，提升披露质量，关键指标，温室气体、污染物产生排
放信息格式标准化，形式信息化，进一步提升数据可用性。


